
(上接 C34 版 )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及交易均价

90%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已考虑除权除息影响）：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 交易均价 90%（元/股 ）

前 20 个交易日 40.02 36.01

前 60 个交易日 36.31 32.68

前 120 个交易日 35.16 31.64

注：2021 年 10 月 21 日， 上市公司实施了 202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每股现金红利
0.1793 元（含税）。

本次交易发行价格确定为 32.20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
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股率，A 为配股

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4）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为： 发行股份的数量 = 以

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 / 股票发行价格。 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
的部分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确定的股份数量为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重组中的股份发行数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作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上交所上市。
（6）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5、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的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照面值发行。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为标的公司全体

股东。
（3）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数 = 上市公司应以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向交易对

方支付的交易对价 /100。 最终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以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核准的数量
为准。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向下取整精确至个位，不足一张的部分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4）转股价格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参照本次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发行价

格定价。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所参考的定价基准日至到期日期

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购买资产发
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5）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因回

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6）债券期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7）转股期限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届满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8）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及还本付息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0.01%/ 年。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到期后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 计息起始日为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到期日，如该日为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无
需向其原持有人支付利息。

（9）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①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5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
出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当期转股价格的 120%，但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最高不
超过初始转股价格的 120%。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上市公司每股股票面值。 本次转
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五个交易日。

②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
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
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市公司每股股票面值，不低于审议该次修正条款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 90%孰低者。 本
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五个交易日。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0）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
①到期赎回
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则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

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赎回到期未转
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②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当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1,000 万元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1）有条件强制转股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述条件
达成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强制转股实施当日的收盘价格不得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120%），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通过上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当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上市公司普通股股票。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2）提前回售
当持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有人所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解锁条件

时，自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的第 5 年首个交易日之日起至期限届满之日前，
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则上述持有人有权
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原
则上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3）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

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
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4）其他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6、过渡期间损益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亏损及损失由交易对方按照其所

持标的资产的比例共同承担，并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足，具体支付安排由各方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予以确认。

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同意由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期间损益的
数额进行审计，并在交割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关报告予以确认。 交易双方同意，以交割日
上月的最后一天作为上述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

7、业绩补偿
业绩承诺方承诺， 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各会计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实

际净利润（净利润指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孰低为准，下同）不低于承诺净利润。 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之和未
达到承诺净利润的，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或现金补偿。 有关承
诺净利润及业绩补偿等相关事宜待标的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 具体由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
另行签订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进行约定。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将在本次交易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8、锁定期安排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 交易对方用以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
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债， 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至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 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份和可转债的森泰能源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 12 个月（包含 12 个月）的，其在本次交
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可转债，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
让。

针对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定期要求的同时，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
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可转债， 自新增股份上市 / 可转债发行之日起分期解
锁。 具体解锁事宜待《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由交易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9、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购买资产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市公司在该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购买资产完成日。
10、标的资产交割

鉴于标的公司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且交易对方中的部分人员担任标的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交割因《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存
在限制，故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资产采取分步交割方式：

在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可实施后，首先，未在标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交易对方应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其次，标的公司及
交易对方应将标的公司的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最后，在标的公司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交易对方应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
名下，同时交易对方彼此均放弃向上市公司转让标的资产的优先购买权，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
办理完毕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1、募集配套资金概况
本次交易中，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交易
金额的 100%，并且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债初始转股数量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 30%。

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补充流动资金、支付并购交易
税费等。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不应超过交易作价的 25%；或者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0%。
若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以满足上述用途需要， 上市公司将通过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等
方式补足差额部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但本次购买资产不以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最终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购买资产的实施。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的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照面值发行。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
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合格投资者，具体发行对象将在本次交
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3）配套融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和数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交易金
额的 100%，并且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债初始转股数量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30%。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上限，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

（4）转股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向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初始转股价格不低

于认购邀请书发出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定价基准日为
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首日。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国
家政策、市场状况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后续如相关监管
机构对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方式出台相关政策指引的从其规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

（5）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

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6）债券期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7）转股期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届满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8）发行利率及支付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由上市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付息期限及方式、 到期赎回价格等与发行时

点市场情况密切相关的方案条款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 市场状况和
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9）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①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5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
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当期转股价格的 120%，但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最
高不超过初始转股价格的 120%。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上市公司每股股票面值。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②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不得向下修正。
（10）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
①到期赎回
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则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

将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到期赎回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
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②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1,000 万元时。 上市公司有权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
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利息予以扣除）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

（11）提前回售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自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的第 5

年首个交易日之日起至期限届满之日前，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则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转股
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
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利息予以扣除）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原
则上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2）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

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
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3）限售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投资者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将不得以

任何方式转让，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转股票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
让。

若投资者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不相符， 上述投资者
限售期安排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14）其他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15）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市公司在

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配套融资完成日。
四、标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交易双方预计，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即标的公司 100%股份在交易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180,000 万元至 210,000 万元；经过商业
谈判，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定不高于 180,000 万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依
据资产评估机构签署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并另行签署补
充协议。

由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摘要中相关资产经审计的最终财务
数据、评估最终结果可能与预案摘要披露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交易对方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交易对方已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4、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国、蔡丽红夫妇原则性同意。
（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截至本预案摘要签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相关审计、评估报告出具后，上市公司再次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事项；
2、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事项；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通过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的审查；
4、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5、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内外部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本次交易的性质
（一）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交易对方中各

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均不超过 5%，不构成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 因此，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以本次交易拟购买标的资产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初步测算， 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占上市公

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的比重超过 50%，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但是，本次交易的交易基
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次交易相关指标预计占上市公司 2021 年度的资产总额、营业收
入、净资产额的比重均不超过 50%，未触及《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待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自身
2021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标的公司经审计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的最终定价情况，做出进一
步判断。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 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
施。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均为张建国、蔡丽红夫妇。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情形。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8 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管人
同意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了深圳市大族数
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数控”）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网下申购。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大族数控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大族数
控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6.56 元 / 股，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 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与大族数控本次发行网下申购的相关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
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华夏中证 10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5,082 389,077.92

华夏永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线上经济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4,568 349,726.08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盛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395 642,721.20

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大族数控 2,855 218,578.80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7,024 537,757.44

华夏科技前沿 6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053 463,417.68

华夏鸿阳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5,368 410,974.08

华夏核心科技 6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282 480,949.92

华夏乐享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4,283 327,906.48

华夏时代前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农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313 100,523.28

华夏中证 500 指数智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713 131,147.28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166 625,188.96

华夏军工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5,425 415,338

华夏高端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 MSCI 中国 A50 互联互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7,938 607,733.28

华夏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884 144,239.04

华夏新趋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510 498,405.60

华夏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7,652 585,837.12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2,569 196,682.64

华夏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 10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370 104,887.20

华夏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571 43,715.76

华夏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941 148,602.96

华夏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2,055 157,330.80

华夏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先锋科技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7,652 585,837.12

华夏国证消费电子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85 52,443.60

华夏安阳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4,397 336,634.32

华夏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大族数控 6,624 507,133.44

华夏消费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内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安泰对冲策略 3 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大族数控 4,169 319,178.64

华夏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3,083 236,034.48

华夏见龙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2,284 174,863.04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142 87,431.52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永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创业板动量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创业板低波蓝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4,397 336,634.32

华夏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884 144,239.04

华夏行业景气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磐锐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913 69,899.28

华夏永顺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7,595 581,473.20

华夏创业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 5G 通信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睿磐泰荣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常阳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稳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科创创业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行业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5,939 454,689.84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5,368 410,974.08

华夏翔阳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兴阳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770 135,511.20

华夏睿磐泰茂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睿磐泰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7,538 577,109.28

华夏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睿磐泰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739 515,937.84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3,940 301,646.40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3,540 271,022.40

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睿磐泰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5,139 393,441.84

华夏新兴经济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142 87,431.52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新兴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港股前沿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853 524,665.68

华夏中证浙江国资创新发展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484 113,615.04

华夏优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1,142 87,431.52

华夏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战略新兴成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2,398 183,590.88

华夏新时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大族数控 1,884 144,239.04

华夏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4,454 340,998.24

华夏兴融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大族数控 7,195 550,849.20

华夏兴源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互联网龙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2,627 201,123.12

华夏磐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大族数控 7,481 572,745.36

华夏科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3,826 292,918.56

中小企业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大族数控 5,653 432,793.68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科技龙头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成长精选 6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7,767 594,641.52

华夏创新未来 1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兴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396 489,677.76

华夏兴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行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6,225 476,586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大族数控 8,566 655,812.96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关于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2 月 1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初元中短债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714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建岩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景明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建岩

任职日期 2022-2-18
证券从业年限 15.6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8

过往从业经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硕士，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曾任第一创业
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员、 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 ， 鹏华基金基金经
理 、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诺德基金基金经理、固定收益部总经理 、
总经理助理。 2011 年 4 月 8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0 日 ，任鹏华信用
增利基金经理 ；2013 年 2 月 6 日至 2014 年 3 月 14 日 ，任鹏华产业
债基金经理；2013 年 3 月 8 日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 ，任鹏华国企债
基金经理；2013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6 年 5 月 27 日 ，任鹏华丰融基
金经理；2014 年 5 月 27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 任鹏华货币基金
经理；2015 年 3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0 日，任鹏华双债增利基
金经理；2017 年 5 月 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 ， 任鹏华丰嘉基金
经理；2017 年 6 月 21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 ， 任鹏华聚财通基金
经理 ；2017 年 7 月 13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 任鹏华兴鑫宝基金
经理；2017 年 8 月 9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 ，任鹏华盈余宝基金经
理；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2021 年 7 月 28 日，任诺德增强收益 、诺德
安盈纯债基金经理。 2021 年 8 月加入南方基金，2022 年 2 月 18 日
至今，任南方初元中短债、南方定元中短债、南方荣年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8937
诺德安 盈纯债
债券 型证券 投
资基金

2020-7-15 2021-7-28

573003
诺德增 强收益
债券 型证券 投
资基金

2020-7-15 2021-7-28

004684 鹏华盈 余宝货
币市场基金 2017-8-9 2018-9-26

004896 鹏华兴 鑫宝货
币市场基金 2017-7-13 2018-9-26

000548 鹏华聚 财通货
币市场基金 2017-6-21 2018-9-26

004445
鹏华丰 嘉债券
型证 券投资 基
金

2017-5-4 2017-12-15

000054
鹏华双 债增利
债券 型证券 投
资基金

2015-3-10 2018-10-10

160606 鹏华货 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 2014-5-27 2018-9-26

000345
鹏华丰 融定期
开放 债券型 证
券投资基金

2013-11-19 2016-5-27

000007
鹏华国 有企业
债债 券型证 券
投资基金

2013-3-8 2016-5-27

206018
鹏华产 业债债
券型 证券投 资
基金

2013-2-6 2014-3-14

206003
鹏华信 用增利
债券 型证券 投
资基金

2011-4-8 2018-10-10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9 日

关于南方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2 月 1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沪深 300 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00905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解锐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振兴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解锐

任职日期 2022-2-18

证券从业年限 4.6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5

过往从业经历

清华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具有基金从业资格。2017 年 7 月加入南方
基金，任数量化投资部量化研究员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2022 年 2
月 18 日 ，任投资经理 ；2022 年 2 月 18 日至今 ，任南方沪深 300 增
强 、大数据 300 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振兴

离任原因 公司工作调整

离任日期 2022-2-18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否

注： 李振兴将继续担任南方品质混合、南方兴盛混合、南方优享分红混合、南方卓越优选
3 个月持有混合、南方领航优选混合的基金经理。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9 日

关于易方达中证沪港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

5000 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易方达

中证沪港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相关
规定，现就易方达中证沪港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17030，场内简
称：HGS300，扩位证券简称：沪港深 300ETF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连续 40 个工作日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本基金已连续 4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特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其他提示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

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清算期间，投资者无法办理本基金的
申购、赎回、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400� 881� 8088，或登陆网站 www.efunds.

com.cn 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
详见本公司网站公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
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
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
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9 日

国泰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 年 2 月 19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

基金主代码 50600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2 月 18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 、《国泰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国泰科创板两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2.�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1】1759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2
年 2 月 16 日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 道 中 天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2 年 2 月 18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 ：户） 1,71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 ：元） 213,244,027.8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 ：元） 49,497.65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213,244,027.82
利息结转的份额 49,497.65
合计 213,293,525.47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80,000,00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37.51%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10,099.71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4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2 年 2 月 18 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列支。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 0 份；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0 份。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www.gtfund.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作交替循环的方式。
本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包括该日）起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包括

该日）起 2 年的期间。本基金第一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包括该日）起至 2 年后的对应
日前一日（包括该日）的期间。 下一个封闭期为第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包括该日）起至 2
年后的对应日前一日（包括该日）的期间，以此类推。 如该对应日不存在对应日期，则对应日调
整至该对应日所在月度的最后一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每一个封闭期结束后，本基金即进入开放期。 每一开放期自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包括该日）起不少于 5 个工作日且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具体期间由基金管理人在封闭期结
束前公告说明。开放期内，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开放期未赎回的份额
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如封闭期结束后或在开放期内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
无法按时开放或需依据基金合同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基金管理人有权合理调整申购或赎
回业务的办理期间并予以公告，在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下一个工作日起，继
续计算该开放期时间。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
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CC33552022 年 2 月 19 日 星期六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